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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
发放操作规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

发放管理，巩固“一卡通”专项治理成效，健全补贴资金监

管长效机制，确保各项惠民惠农政策落地见效，切实维护人

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根据山西省财政厅等七部门《关于加强

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晋财

办〔2021〕26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所称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（以下简称

补贴资金），是指根据各级党委、政府政策规定，由政府预

算安排，列入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布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

“一卡通”政策清单内，直接发放给城市居民、农民、学生

等特定补贴对象的各类到人到户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。

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各项补贴资金申

报、审核、发放、监管过程中履行职责的各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，

银行金融机构等组织和个人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

第四条 财政部门负责综合协调补贴资金发放管理工

作，建设并维护“一卡通”统一管理平台；负责预算指标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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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、程序性复核；择优选择代理银行，并与其进行工作协调、

数据传送，对代理银行进行考核；配合主管部门对补贴资金

发放信息进行公示公开和监督检查等。

第五条 业务主管部门负责补贴政策执行和资金发放工

作。包括职能范围内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落实、宣传、解

释等工作；审核上报的补贴发放资料，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

对数据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合规性负责，按时向代理银行拨

付补贴资金；建立健全资金发放管理台账，定期对发放情况

进行公示公告和监督检查等。

第六条 代理银行负责补贴资金发放服务工作。包括在

规定时限内将补贴资金汇入补贴对象“一卡通”银行卡（含

社会保障卡）；向补贴对象提供便捷的查询、取款途径；对

损坏、遗失“一卡通”银行卡的，及时为补贴对象新开、补

办；通过“一卡通”统一管理平台，实时反馈发放数据等。

第七条 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专门经办

机构等单位是采集补贴对象基础信息的责任主体。负责采

集、核实、统计本区域（本单位）内符合政策条件的补贴对

象的基础信息，基于“一卡通”统一管理平台完成数据的录

入、变更、维护等动态管理工作，对基础信息的准确性、完

整性、真实性负责；按照政策要求，编制补贴发放花名册，

及时报业务主管部门审核，做好相关发放资料的收集归档；

负责组织开展补贴资金政策宣传、公开公示、业务查询和政

策咨询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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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补贴资金的发放和管理

第八条 纳入“一卡通”管理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，

原则上通过“一卡通”统一管理平台进行发放。平台正式投

入使用前，各业务主管部门及市县相关部门可结合实际，沿

用现有方式或研究实施过渡性方案，确保补贴发放正常有序

进行。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后，根据业务管理需要，补贴资金

可以实行省、市直接发放。

第九条 发放流程。全省“一卡通”补贴资金，原则上

按下述流程发放：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专门

经办机构等单位采集数据、公示申报，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数

据、拨付资金、推送补贴资金数据至代理银行，代理银行统

一发放。发放失败的补贴资金，业务主管部门通过“一卡通”

统一管理平台发起补发。对补贴资金发放有特殊要求的，按

照相关规定办理。

第十条 数据采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

校、专门经办机构等单位根据补贴发放需要，在每次补贴发

放周期前准确采集、更新基础数据上报至“一卡通”统一管

理平台，依据惠民惠农财政补贴政策和分配方案进行数据校

验和比对，自动生成当前发放花名册。

第十一条 公示申报。数据采集工作结束后 3 个工作日

内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专门经办机构等

单位利用政务村务等公开场所或互联网信息平台，公开公示

补贴项目、补贴对象、补贴标准和补贴金额，公示时间不少

于 7 天；设立举报电话，接受群众咨询和监督，形成公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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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；在规定时限内将补贴发放花名册、公示证明材料报

业务主管部门审核。

第十二条 数据审核。业务主管部门对报送的补贴对象

信息、补贴发放数据等进行审核，应于 5 个工作日内审核完

毕；审核确定的补贴发放花名册和汇总表报财政部门，财政

部门进行程序性复核后 5 个工作日内办理预算指标下达。

第十三条 补贴兑付。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的补贴资金，

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，由业务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将

补贴资金拨付至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代理银行；列入专户

管理的补贴资金，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将补贴资

金拨付至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代理银行。业务主管部门通

过“一卡通”统一管理平台发送发放指令，同时将补贴发放

明细推送至代理银行，代理银行 2 日内将补贴资金划入补贴

对象的“一卡通”账户。

第十四条 账务管理。业务主管部门是惠民惠农财政补

贴资金会计核算主体，在资金发放后，应按日清月结的要求，

及时整理归档相关文件、表册、国库集中支付凭证和银行对

账单等财务资料，建立资金发放总账和明细账，并在决算中

反映收支；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专门经办

机构等单位应依据各批次资金发放表册，建立健全惠民惠农

补贴资金发放备查账，与相关主管部门核对一致，并存档备

查；财政部门应建立资金指标管理和资金发放总台账，在月

末和年终与相关部门、代理银行做好清算对账工作。

第十五条 补贴资金发放时间和频次按照各项目资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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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和政策规定执行。

第四章 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

第十六条 严禁改变补贴资金使用用途，严禁以各种理

由扣押享受补贴对象个人卡，严禁截留、挤占和挪用补贴资

金，严禁用补贴资金抵扣补贴对象应交的各项费用和各项债

务，严禁无故滞留补贴资金、拖延补贴资金发放时间；不准

虚报冒领，不准暗箱操作、优亲厚友，不准降低标准。

第十七条 财政部门、审计部门、业务主管部门要结合

各自工作职责采取日常监管、抽查检查、专项检查、联合检

查等方式，对补贴资金申报、审核、发放等进行督查检查。

乡镇（街道）、村组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专门经办机构等单位应

设立举报电话、网站、信箱等，广泛接受群众举报监督。

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规则规定，存在贪污侵占、截留挪

用、虚报冒领、克扣索要、滥用职权等行为的部门或人员，

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，涉及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

关处理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附件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“一卡通”发放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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